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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總        說        明 

壹、前言 

本府為促進教育健全發展、提升市民醫療服務品質、安全便捷交通服

務、環境品質、推廣文化藝術與文化產業、加速產業開發、社會安全與資源

使用效率等，依據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循預算程序設置各類特

種基金，辦理相關業務。 

依照預算法第 19條及第 20條規定，特種基金應編製附屬單位預算或其

分預算，又依同法第 96 條準用第 45 條及第 46 條規定，本府應將各附屬單

位預算，包括營業及非營業者，彙案編成綜計表並加具說明，連同各附屬單

位預算，隨同總預算案，送請貴會審議。至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則以合併

方式，併入其所隸屬基金之附屬單位預算表達，107 年度綜計表經依此規定

彙編完成。 

貳、基金單位數 

107 年度本市各特種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計編列 25個基金，與上

年度相同。茲就基金性質分析如下： 

一、營業部分：供營業循環運用者，為營業基金，計有 2個基金 

(一)財政局主管：動產質借所。 

(二)交通局主管：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二、非營業部分：計有 23 個基金 

(一)作業基金：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者，為作業基金，計

有 11 個基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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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事處主管：輔助公教人員購置住宅基金。 

2.財政局主管：市有財產開發基金。 

3.經濟發展局主管：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4.衛生局主管：市立各醫療院(所)醫療藥品基金。 

5.地政處主管：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6.捷運工程局主管：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 

7.文化局主管：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 

8.交通局主管：停車場作業基金。 

9.都市發展局主管：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住宅基金、五甲國

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基金。 

(二)債務基金：依法定或約定之條件，籌措財源供償還債本之用者，為

債務基金，即財政局主管之高雄市債務基金。 

(三)特別收入基金：有特定收入來源而供特殊用途者，為特別收入基金

，計有 10個基金，包括： 

1.教育局主管：教育發展基金。 

2.經濟發展局主管：促進產業發展基金。 

3.工務局主管：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永續綠

建築經營基金。 

4.社會局主管：公益彩券盈餘基金。 

5.環境保護局主管：環境保護基金。 

6.農業局主管：農業發展基金。 

7.勞工局主管：勞工權益基金、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8.文化局主管：公共藝術基金。 

(四)資本計畫基金：處理政府機關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計畫者，為資本計

畫基金，即捷運工程局主管之捷運建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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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預算概要 

茲就各基金 107 年度預算編製情形，分別說明如下： 

一、營業基金 

(一)事業計畫 

1.動產質借所 

配合市政府政策以社會服務為宗旨，調節平民經濟政策之推行，

嘉惠民眾應急的經濟需要，服務廣大市民。 

2.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1)因應公司化與市場營運機制，積極調整經營重心，持續拓展

觀光及業外業務，並辦理委外經營管理，以藉用民營公司經

營資源、市場通路及行銷管道等，創造更佳營運績效。 

(2)開創本市藍色公路觀光航線，透過強化渡輪航線，經營環港

觀光船航線，串接沿港重要觀光碼頭綿密水陸運輸，連結水

岸觀光景點，吸引觀光人潮，活絡觀光產業，帶動城市發展

，以創造整體經濟效益。 

（二）主要營運管理目標 

1.動產質借所：辦理質押放款，本年度營運量預計每月3億500萬元

，以月利率0.9%計息，利息收入3,294萬元，流當品變賣收入600

萬元。 

2.輪船股份有限公司：本年度實有船舶24艘(其中太陽能船12艘採

委外營運模式經營)，預估航行13.34萬航次(單程次)，全年航行

7萬 3,059 海浬，每海浬營收 1,934.98 元，載客 626 萬 5,841 人

次，運輸收入 1億 4,136 萬 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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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業收支及損益之預計 

1.營業利益   單位：千元 

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營業收入 204,452 204,357 0.05% 

營業支出 223,016 219,049 1.81% 

營業利益(損失-) -18,564 -14,692 26.35% 

      

2.本期純益   單位：千元 

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營業總收入 246,354 258,859 -4.83% 

營業總支出 232,869 227,980 2.14% 

本期純益(純損-) 13,485 30,879 -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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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盈虧撥補之預計：營業基金預算係以盈虧撥補預計表來顯示一定會計

期間經營結果所產生之盈餘分配或虧損填補情形。107 年度本市營業

基金預算所列盈餘經依規定分配如下： 

1.盈餘之分配 

可分配盈餘：本年度獲有盈餘之事業為動產質借所 1,161 萬 5 千元

；輪船公司 187 萬元，尚有累積虧損 8億 2,775 萬元留待以後年度填  

補。 

2.繳庫盈餘 

本年度可分配盈餘經分配結果，繳納市庫者，有動產質借所537萬9

千元。 

(五)現金流量之預計 

1.營業基金：本年度預算現金之運用，分別按營業、投資及融資等活

動，表達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流量情形如下： 

 （1）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6,416 萬 6千元。 

 （2）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638 萬元，為減少押匯貼現及放款 327

萬7千元、減少基金及長期應收款90萬4千元、增加固定資產及遞

耗資產4,056萬1千元。 

（3）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399 萬 1千元，其中： 

現金流入 1,537 萬 9千元，為短期債務淨增加。 

現金流出 3,937 萬元，為其他負債淨減 3,399 萬 1 千元、解繳

市庫款 537 萬 9千元。 

（4）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379 萬 5千元，係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3,464 萬 2 千元，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084 萬 7 千元增加

之數。 

（六）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本年度各營業基金投資於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之額度，經權衡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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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優先緩急次序，核定為 4,056 萬 1 千元，茲按機關別（基金別

）及用途別分析如下： 

 

一、按機關別（基金別）分析 單位：千元 

機關別（基金別） 
本年度預算數 

金  額 ％ 

動產質借所             44 0.11 

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40,517 99.89 

合    計         40,561 100.00 

二、按用途別分析 單位：千元 

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金  額 ％ 

交通及運輸設備  40,390 99.58 

機械及設備  146 0.36 

雜項設備  25 0.06 

 合計  40,561 100.00 

 

(七)財務分析 

有關本市各營業基金本年度之收支、損益情形，盈虧之撥補、現金流

量、資產負債之狀況，已詳見前揭陳述。惟為瞭解各營業單位之經營

績效，茲就營業利益率1、稅前純益率2及業主權益報酬率3等經營績效

，分述如下： 

機關別（基金別） 
營業利益率 

(％) 

本期純益率 

(％) 

業主權益報酬率

(％) 

動產質借所 37.89% 29.83% 5.07% 

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20.13% 1.13% 略
4
  

                                                 
1營業利益率:以營業利益占營業收入之百分比，用以測定其當年度經營成果之良寙。 
2本期純益率:以本期純益占營業收入之百分比，用以測定其獲利能力之高低。 
3業主權益報酬率:以本年度盈餘占平均業主權益總額之百分比，用以衡量資本運用之效能 
4因輪船股份有限公司之業主權益為負數，故不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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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基金 

（一）業務計畫 

1.輔助公教人員購置住宅基金 

(1)輔助已購置住宅之本府公教員工，按期繳納貸款本息。 

(2)辦理公教員工急難貸款，紓解本府員工之急難。 

2.市有財產開發基金 

(1)有效運用市有財產之收入及辦理融資，以投資可促進地區發

展之土地及具自償性市政建設。 

(2)加強市有財產之開發利用及開源節流之研究規劃，並促進市

政建設及地區發展。 

3.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1)健全產業園區之管理，成立岡山本洲產業園區服務中心，管理

區內各項公共設施，輔導廠商辦理各項登記並協助解決廠商問

題等。 

(2)103 年度完成和發產業園區報編作業，104 年度與開發商完成

議約及取得用地，並陸續進行開發工程等作業，公共工程預計

於 107 年底完成。 

(3)仁武產業園區報編作業於 105 年度簽約，後續將辦理環境評

估、都市計劃變更及可行性規劃報告提送中央同意，預計 107

年底中央核定設置。 

4.高雄市立各醫療院(所)醫療藥品基金 

(1)市立各醫療院(所)辦理疾病之預防及治療，提升市民醫療服

務品質，促進市民健康，提供市民貼心的醫療及社區健康服

務。 

(2)更新醫療設備，提高醫療效果與服務品質，嘉惠病患，積極

改善營運績效。 

(3)各醫療院(所)自訂藥品安全存量，避免資金閒置、藥品存量

過多及過期，以達經濟效益。 

(4)擬定醫事人員再教育訓練方案、培育高階人才、提高醫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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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素質，聘請學術、醫術專家講授及臨床實驗指導，

並舉辦各種研習會議，赴國外考察觀摩，期提高醫療服務品

質及水準，改善服務態度，創造服務新形象。 

5.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1)土地重劃：促進都市土地經濟合理建築使用暨開發新社區之

需要，選擇適當土地辦理土地重劃，以加速都市建設發展。 

(2)照價收買：依實施平均地權條例第 16、26、26-1、47-1、

72、76 條規定辦理照價收買業務。 

(3)區段徵收：為開發新市區暨實施都市革新，選擇適宜地區辦

理區段徵收，以達成加速都市建設發展之目標。 

6.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 

(1)配合大眾捷運建設開發沿線土地、促進區域土地之加速發展。 

(2)配合大眾捷運建設利用土地開發策略，取得捷運建設經費。 

(3)運用輕軌營運收入，支應輕軌捷運建設及營運所需經費。 

7.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 

(1)駁二藝術特區：採自辦及委外併行方式，辦理各項重大展覽、

劇場、表演及文創工作，結合園區既有藝術能量及進駐廠商經

營特色辦理，創造園區空間營造效益。 

(2)紅毛港文化園區：主、特展示館展覽策劃及文物蒐藏作業，保

存紅毛港特有之歷史人文並推廣展示，結合觀光渡輪與門票收

入經營行銷；委外經營高字塔旋轉餐廳、遊客中心及紅毛港輪

渡站賣店。 

(3)打狗英國領事館：定期辦理人文歷史之展覽、展售文創商品，

並規劃深度文化觀光旅程，提升參觀人數及滿意度；委外經營

供餐中心及文創小舖。 

(4)鳳儀書院：講堂及試院等展示策劃及文物蒐藏作業，保存書院

獨特之歷史內涵；委外經營茶飲及文創休憩空間。 

(5)旗山車站：結合歷史場域內涵與文化觀光推廣，提供展示、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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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餐飲服務及特色文創品販售。 

8.停車場作業基金 

(1)加強管理本市各立體、路邊、路外停車場，規劃市區道路收費

管理，以改善路邊停車秩序。 

(2)加強管理違規車輛保管並委託民間執行違規車輛拖吊業務，以

整頓交通秩序。 

9.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 

(1)進行本市老舊社區及窳陋都市環境調查，檢討辦理重建、整建

或維護都市更新，以改善市容景觀，促進都市再發展。 

(2)配合中央都市更新計畫，積極爭取中央補助款，並協助民眾自

主辦理都市更新。 

(3)依民眾需求，並配合中央推動民眾自主都市更新，建立本市重

建及整建維護方式都市更新機制，並透過說明會之舉辦，宣導

並推展都市更新，有效結合公、私部門資源，共同推動都市之

更新與發展。 

(4)配合高雄港 1~22 號水岸周邊地區重大建設計畫，推動水岸周

邊土地再開發利用，重塑高雄港站水岸空間。 

(5)配合城鄉發展，改善或增建都市及非都市土地開發相關公共設

施、活化再利用土地房舍及其周邊環境。 

10.住宅基金 

(1)依住宅法辦理住宅政策規劃擬定、住宅相關資訊蒐集公布。 

(2)辦理機 11 公共出租住宅計畫、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試辦計畫並

提供公營出租住宅，俾復甦都市機能、改善民眾居住需求。 

(3)辦理國宅租售及國宅貸款資金回收相關業務。 

11.五甲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基金 

辦理五甲國宅社區管理、設施檢修維護、環境清潔及美綠化。 

(二)主要業務管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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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輔助公教人員購置住宅基金：預計辦理員工急難貸款 10人次 395

萬 6千元。 

2.市有財產開發基金：預計辦理財產標租及處分收入 3 億 736 萬 9

千元。 

3.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辦理公共設施維護費及污水處理系統使

用費收入 5,139 萬 9千元。 

4.各醫療院(所)醫療藥品基金：門診醫療服務業務量 121 萬 3,330

人次，業務值 14 億 584 萬 2 千元；住院醫療服務業務量 65 萬

7,360 人日，業務值 16億 883 萬 7千元。 

5.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預計辦理照價收買土地面積 200 平方公尺，

經費 1,366 萬 9千元；辦理第 71期、第 87 期、第 96期(公七及

文小六)、楠梓區停 22 等市地重劃開發，經費 10 億 2,173 萬 9

千元。 

6.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高捷開發基地土地租金及土地開

發權利金收入 3,239 萬 3千元。 

7.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文化園區門票收入 6,628 萬 7 千元

、觀光渡輪船票收入 1,511 萬元。 

8.停車場作業基金：路邊及路外平面停車收入 9 億 6,298 萬 7 千元

、路外立體停車場收入 1 億 846 萬 5 千元、拖吊保管收入 1 億

1,739 萬 7千元。 

9.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辦理都市計畫都市更新規劃 200 萬元

、公共及社區環境改善計畫 1,493 萬 5 千元、補助自行辦理實施

更新事業 1,628 萬 6千元。 

10.住宅基金：辦理公營出租住宅收入414萬7千元、國宅出租收入

535 萬 9千元。 

11.五甲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基金：辦理五甲國宅社區管理、設

施檢修維護、環境清潔及美綠化 1,764 萬 3千元。 

 (三)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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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業務賸餘   單位：千元 

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業務收入 10,030,001 8,348,334 20.14% 

業務支出 8,031,493 8,088,849 -0.71% 

業務賸餘(短絀-) 1,998,508 259,485 670.18% 

   

2.本期賸餘   單位：千元 

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業務總收入 10,649,116 8,597,532 23.86% 

業務總支出 8,733,603 8,786,653 -0.60% 

本期賸餘(短絀-) 1,915,513 -189,121 -11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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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餘絀撥補之預計 

1.賸餘之分配 

(1)可分配賸餘：本年度獲有賸餘之事業為輔購基金 5,338 萬 3千

元、市有財產開發基金 2 億 7,336 萬 8 千元、醫療藥品基金 1

億 1,627 萬元、平均地權基金 23 億 2,096 萬 8 千元、停車場

作業基金 4億 1,386 萬 5千元、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 3億

6,516 萬 7千元、五甲國宅社區管理維護基金 50萬 2千元，本

期賸餘共計 35 億 4,352 萬 3 千元，連同累計賸餘 51 億 5,063

萬 7千元，總計可分配賸餘 86億 9,416 萬元。 

 

(2) 按分配項目分配情形 單位：千元 

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金  額 ％ 

填補短絀 402,384 4.63% 

解繳市庫款 3,958,463 45.53% 

特別公積 185,920 2.14% 

提供重劃區增添建設費用 800,830 9.21% 

未分配賸餘 3,346,563 38.49% 

可分配賸餘總數 8,694,160 100.00% 

    

(3) 按所得對象分配情形 單位：千元 

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金  額 ％ 

地方政府(本府)所得者 3,958,463 45.53% 

其他所得者 800,830 9.21% 

留存事業機關者 3,934,867 45.26% 

可分配盈（賸）餘總數 8,694,160 100.00% 

2.短絀填補 

本年度發生短絀之事業為產業園區開發基金 3,276 萬 8 千元、土

地開發基金 12 億 7,900 萬 9 千元、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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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5 萬 6 千元、住宅基金 2 億 8,137 萬 7 千元，本期短絀共計

16億 2,801 萬元，連同累積短絀 146 億 2,066 萬 9千元，共計短

絀 162 億 4,867 萬 9 千元，除撥用以前年度賸餘 4 億 238 萬 4 千

元外，尚有 158 億 4,629 萬 5千元留待以後年度填補。 

3.繳庫賸餘 

本年度可分配賸餘經分配結果，繳納市庫者，有停車場作業基金

4億元、平均地權基金 27 億 5,000 萬元、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

金 8億 846 萬 3千元，分配情形如下： 

 

機關或基金  
解繳市庫款 

比較增減數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停車場作業基金 400,000 300,000 100,000 

平均地權基金 2,750,000 1,400,000 1,350,000 

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 808,463 360,741 447,722 

合    計 3,958,463 2,060,741 1,897,722 

 

(五)現金流量之預計 

本年度預算現金之運用，分別按業務、投資及融資等活動，表達現金

及約當現金之流量情形如下： 

（1）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0億 5,361 萬7千元。 

（2）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9億 9,246 萬6千元，其中： 

現金流入 5 億 2,584 萬 4 千元，係減少長期短資 1,610 萬 3 千

元及減少長期應收款 5億 974 萬 1千元。 

現金流出 25 億 1,831 萬元，包括增加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21

億 610 萬 9千元、長期應收款 84萬元及固定資產及遞耗資產 4

億 1,136 萬 1千元。  

（3）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6 億 3,734 萬 4千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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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入 45億 2,114 萬 7千元，係長期債務增加。 

現金流出 81億 5,849 萬 1千元，包括減少短期、其他債務 2億

1,118 萬 3千元、減少長期債務 39億 8,884 萬 5千元、解繳市

庫款 39億 5,846 萬 3千元。 

（4）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5億7,619萬3千元，係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50億8,900萬元，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56億6,519萬3千元減少

之數。 

(六)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本年度各作業基金投資於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之額度，經權衡投資

效益，優先緩急次序，核定為 4 億 866 萬 1 千元，茲按機關別（基金

別）及用途別分析如下：  

1、按機關別（基金別）分析 單位：千元 

機關別（基金別） 
本年度預算數 

金  額 ％ 

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271 0.07% 

醫療藥品基金 306,382 74.97%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4,390 1.07%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 21,878 5.35% 

停車場作業基金 42,080 10.30% 

住宅基金 33,460 8.19% 

五甲國宅管理維護基金 200 0.05% 

合    計 408,661 100.00% 

2、按用途別分析 單位：千元 

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金  額 ％ 

土地改良物 28,000 6.85% 

房屋及建築 262,487 64.23% 

機械及設備 78,427 19.19% 

交通及運輸設備 10,440 2.56% 

雜項設備 29,307 7.17% 

 合計  408,66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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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開發費用、興建成本及遞延費用 

本年度各作業基金開發費用、興建成本及遞延費用經審慎衡酌開發建

設需求，核定為 14億 7,795 萬元，分述如下: 

(1) 平均地權基金 14億 7,525 萬元，主要辦理 

第 71期市地重劃 6億 7,879 萬 8千元。 

第 87期市地重劃 1億 2,394 萬 9千元。 

   第 96期(公七及文小六) 市地重劃 2 億 289 萬 9千元。 

   楠梓區停 22市地重劃 1,609 萬 3千元。 

(2) 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 270 萬元，主要辦理大樹九曲堂車站鐵

路巷宿舍群及周邊場域都市更新計畫(鐵路巷宿舍群周邊環境改

善工程一委託設計部分)。 

 (八)長期債務舉借與償還 

本年度作業基金舉借長期債務 264 億 6,888 萬 2 千元，主要係大眾捷

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舉新還舊 219 億 4,773 萬 5 千元及因撥付捷運輕

軌建設、岡山路竹延伸線建設經費等需舉借 6 億 3,114 萬 7 千元，以

及產業園區基金辦理購置和發產業園區土地等舉新還舊38億9,000萬

元，另輔購基金償還 8,384 萬 5 千元、產業園區基金償還 1,500 萬元

，爰長期債務淨增 5億 3,230 萬 2千元。 

三、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 

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本年度預算編製內容，主要

有基金來源、用途及餘絀之估計及現金流量之預估等。其中基金來源

、用途及餘絀之估計，主要係預估本年度各基金可獲得之財源及其運

用計畫與基金餘額之變動等；現金流量之預估，主要在預測本年度各

項業務活動，其他活動等造成之現金來源、用途及其淨增（減）之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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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債務基金   單位：千元 

基金來源 219,816,811 207,666,811 5.85% 

基金用途 219,816,899 207,666,899 5.85% 

本期賸餘(短絀) -88 -88 0 

特別收入基金   單位：千元 

基金來源 49,675,690 49,843,825 -0.34% 

基金用途 50,723,338 50,650,206 0.14% 

本期賸餘(短絀) -1,047,648 -806,381 29.92% 

資本計畫基金   單位：千元 

基金來源 21,435,999 20,111,219 5.10% 

基金用途 21,435,888 19,818,761 6.65% 

本期賸餘(短絀) 111 292,458 -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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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債務基金 

1.業務計畫：為應債務還本及轉換債務需要，在不增加本府公共債

務未償餘額前提下，本年度預計辦理舉新還舊 2,140

億元，辦理債務還本數 37 億元，債務付息支出 21億

1,392 萬 1千元及債務事務費支出 289 萬元。 

2.基金來源用途及餘絀之預計： 

(1)基金來源 2,198 億 1,681 萬 1千元。 

(2)基金用途 2,198 億 1,689 萬 9千元。 

(3)基金來源及用途相抵後，短絀 8萬 8千元。 

(4)本年度短絀 8萬 8千元，期初基金餘額 7億 9,787 萬 4千元，

移用基金餘額支應本年度短絀 8萬 8千元後，期末基金餘額為

7億 9,778 萬 6千元，備供以後年度分配運用。 

3.現金流量之預計： 

(1)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4 億 2,997 萬 6千元。 

(2)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14億 2,997 萬 6千元，係期末現金及約

當現金 9億 838 萬元，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23億 3,835 萬 6

千元減少之數。 

（二）特別收入基金 

1.業務計畫： 

（1）教育發展基金：本年度預計辦理 

高等教育計畫 1億 334 萬 3千元。 

高中及高職教育計畫 59億 3,182 萬 1千元。 

國民教育計畫 251 億 1,820 萬 7千元。 

學前教育計畫 16億 6,023 萬 1千元。 

特殊教育計畫 7億 232 萬 9千元。 

社會教育計畫 3億 1,766 萬 4千元。 

體育及衛生教育計畫 5億 2,878 萬 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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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教育計畫 7,442 萬 5千元。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10 億 3,298 萬 5千元。 

建築及設備計畫 16億 2,498 萬 3千元。 

（2）促進產業發展基金：本年度預計辦理 

促進產業發展計畫 2億 7,518 萬 1千元。 

既有工業管線監理檢查支出 5,446 萬 2千元。 

（3）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本年度預計辦理 

改善及推動無障礙設備與設施 218 萬 9 千元。 

（4）永續綠建築經營基金：本年度預計辦理改善及推動永續綠建

築設備與設施 7,846 萬 7千元。 

（5）公益彩券盈餘基金：本年度預計辦理 

社會救助支出 1億 7,995 萬 4千元。 

社會福利支出 13億 2,794 萬 4千元。 

（6）環境保護基金：本年度預計辦理 

空氣污染防制 6億 4,798 萬元。 

水汙染防治計畫 1,784 萬 8千元。 

環境教育 5,689 萬 5千元。 

清理機具設施重置 6億 1,501 萬 2千元。 

（7）農業發展基金：本年度預計辦理 

農務與農地管理支出 1,112 萬 9千元。 

農業發展與產銷調節支出 1億 9,178 萬 7千元。 

（8） 勞工權益基金：本年度預計辦理保障勞工權益 685 萬 2 千

元。 

（9）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本年度預計辦理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

1億 2,532 萬 3千元。 

（10）公共藝術基金：本年度預計辦理公共藝術推動計畫 2,892 萬

3千元。 

2.基金來源用途及餘絀之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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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來源 496 億 7,569 萬元。 

（2）基金用途 507 億 2,333 萬 8千元，其中購建固定資產計核定

編列 18 億 7,045 萬 7千元。 

（3）基金來源及用途相抵後，短絀 10億 4,764 萬 8千元。 

（4）本年度短絀 10億 4,764 萬 8千元，期初基金餘額 99億 4,181

萬 9千元，動支基金餘額支應本年度短絀 10億 4,764 萬 8

千元，期末基金餘額 88億 9,417 萬 1千元，備供以後年度

分配運用。 

3.現金流量之預計： 

本年度預算現金之流量，係按業務及其他等活動，分別表達現金及

約當現金之流量情形如下： 

（1）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5 億 50 萬 8千元。 

（2）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822 萬 8千元，其中： 

現金流入 5,290 萬 8 千元，係減少其他資產及準備金 569 萬

2千元、增加其他負債 4,721 萬 6千元。 

現金流出 4,468 萬元，包括增加準備金及其他資產 2,513 萬

4千元、減少其他負債 1,954 萬 6千元。 

（3）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14 億 9,228 萬元，係期末現金及約當

現金 131 億 9,685 萬 2千元，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46 億

8,913 萬 2千元減少之數。 

（三）資本計畫基金 

1.業務計畫： 

捷運建設基金：本年度預計辦理 

（1）還本付息計畫 161 億 9,588 萬 8千元。 

（2）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 24億 3,100 萬元。 

（3）台鐵捷運化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 19 億 8,4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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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建設 7億 3,700 萬

元。 

（5）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黃線建設 8,800 萬元。 

2.基金來源用途及餘絀之預計： 

（1）基金來源 214 億 3,599 萬 9千元。 

（2）基金用途 214 億 3,588 萬 8千元。 

（3）基金來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 11萬 1千元。 

（4）期初基金餘額 13 億 7,841 萬 1千元，加上本期賸餘 11 萬 1

千元後，期末基金餘額 13億 7,852 萬 2千元。 

3.現金流量之預計： 

（1）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7,739 萬 4千元。 

（2）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527 萬 3千元，係減少其他資產 13

萬 1千元、減少其他負債 2,524 萬 9千元、增加準備金 15

萬 5千元。. 

（3）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5,212 萬 1千元，係期末現金及約當

現金 3億 5,779 萬元，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3億 566 萬 9

千元增加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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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算綜合說明 

以上係本年度各營業及非營業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之綜要說明，現謹就

重要部分摘述如下： 

一、輪船公司 

輪船公司為推動藍色公路觀光航線，提供遊客河港觀光多元體驗，以行

銷城市觀光，另積極規劃場站多角化與營業項目多元化經營目標，擴大

與民間業者結盟合作拓展商機，持續進行營運改革計畫包含調整票價及

委外營運管理等並加強財務管理， 105 年度確已減少虧損。 

二、市有財產開發基金 

因辦理促參業務，預計可獲行政院頒發之促參案件獎勵金 1,051 萬元及

設定地上權分配權利金 648 萬 6 千元，另辦理出售土地收入 2,736 萬 9

千元(市府作價投資土地 1,347 萬 5 千元)及設定地上權權利金收入 2 億

8,000 萬元。106 年度轉投資高雄銀行 6億 4,414 萬元、持股比率 6.42%，

107 年度預計現金股利收入 1,610 萬 3 千元。期能藉由本基金之設立、

加速推動本府各局處經管市有財產開發利用，挹注本市之財政，促進地

區建設及發展。 

三、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為期產業園區能永續經營、持續提供當地就業，岡山本洲產業園區自早

期開發優惠措施吸引廠商進駐政策，逐漸轉型採財務平衡規劃方案，於

103 年度廠商進駐率逾 97%下，積極與廠商協議合理管理維護費率、污

水處理費率及租金率等，並自 104 年度起調整建物出租費率，105 年度

下半年起調整污水處理費率，及公告自 107 年度起調整管理維護費率，

期能達成收支兩平。另和發產業園區，已於 104 年度與開發商完成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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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積極規劃未來 4 年內完成全區開發，其中保留產業用地(一)之 20%土

地以只租不售方式出租予廠商，提供發展之空間，預計於 107 年度開始

收取租金。而仁武產業園區，本府刻正辦理申請設置，預計 108 年度核

定。 

四、各醫療院（所）醫療藥品基金 

市立各醫療院(所)辦理疾病之預防與治療，執行各項公共衛生政策，如

傳染病防治、醫政管理、藥政管理、社區預防保健、衛生教育、資訊業

務等計畫，擔負提升市民醫療品質及促進市民健康政策性使命。因應社

會變遷與醫療市場競爭，逐年汰換醫院設備，培育醫事人員高級人才，

期提高醫療服務品質及水準。提供市民在地化、可近性醫療服務，透過

市立醫院及各區衛生所，建構及落實以市民為中心的公衛照護體系及社

區照護體系，確實保護市民健康。另為推動長期照護，興建「高齡整合

長期照護中心」，總計畫經費 8 億元，107 年度依期程編列 1 億 5,111

萬 4千元支應。 

五、平均地權基金 

依據本府年度施政綱要，並秉承中央土地政策，促進土地高度利用加速

都市建設發展，防止土地投機壟斷，嚴格執行漲價歸公，辦理第 71 期、

第 87 期、第 96 期(公七及文小六)、楠梓區停 22 等市地重劃及照價收

買業務，以貫徹平均地權、地盡其利、地利共享為推行本市土地行政之

目標，並加速辦理各期開發及財務結算，本年度以盈餘 27.5 億元繳庫

挹注市庫收入。 

六、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 

為強化土開基金自償性財源及順利持續運作，市府於本年度以土地作價

投資 1 億 2,135 萬 5 千元，另配合高捷修約，承接高雄捷運公司機電資

產，並增列營運回饋金機制，於高捷公司彌補累積虧損後，提撥稅前盈

餘 50%予市府作為營運回饋金，其每年開發土地之租金收入，以及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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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土地超出原高雄捷運公司預估財務計畫之土地開發利益時，超出部分

按 80%比例回饋予市府。另與都發局合作開發興邦段 119-47 等地號土

地，107 年預計收取權利金收入 3.63 億元。上述營運回饋金、土地租金

土地開發利益等收入，作為本基金支付提前移轉高雄捷運公司機電資產

相關支出之財源，期藉由本基金整合捷運、輕軌沿線及各開發土地，創

造更大的開發契機，增額土地開發收益，以期能達成基金收支平衡。 

 

七、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 

發展亞洲新灣區是高雄新願景，藉由灣區內重要整體建設帶動周邊區域

發展，103 年度結合駁二藝術特區、紅毛港文化園區、打狗英國領事館

三處文創地標共同發展。另為提升營運效能、平衡城鄉發展及活絡文化

資產之使用價值，104 年度增納鳳儀書院、旗山車站及高雄市歷史博物

館賣店，105 年增納高雄海音中心籌備處，以厚植流行音樂基蘊與能量，

健全音樂軟體健全發展，以利未來之「海洋文化暨流行音樂中心」與高

雄展覽館、本市圖書總館串連成為西海岸城市特色人文風景。另因應高

雄市歷史博物館於106年度起改制為行政法人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107

年度流行音樂中心成立，高雄市歷史博物館賣店(榮町市役所什肆及影

藏二號店)及海音中心籌備處於各該年度回歸由其機構及中心管理。 

八、停車場作業基金 

為有效改善停車秩序、提升停車管理效能，本局持續規劃路邊停車收費，

劃設紅、黃線及停車格，並興建及管理路外停車場，以提供高品質停車

環境並維持基金永續經營。近年配合路邊服務員離退及勞動基準法新工

時制度，遂規劃參考其他縣市經驗引進民間廠商開單，現已辦理北區、

東區及機車暨旗山、旗津區路邊停車掣單業務委外作業。另為改善立體

停車場整體虧損問題，自 102 年 10 月起辦理營運改善計畫，103 年度立

體停車場整體開始轉虧為盈，現仍持續開源節流，並配合人員離退逐步

委託民間廠商經營，期提升停車場整體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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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 

為活化都市空間及強化都市機能，透過實質改造計畫，帶動並活化地區

發展，積極研擬都市更新及開發案可行之環境補償機制，以生態永續角

度，落實都市永續發展，並與捷運局合作開發興邦段 119-47 等地號土

地，107 年預計收取權利金收入 3.63 億元。此外，為推動前鎮河以北港

灣轉型為國際觀光休憩水岸，帶動亞洲新灣區更新再發展，並為整合資

源、專業及事權，加速推動執行亞洲新灣區發展規劃、開發及招商，與

港務公司合資成立「高雄港區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挹注本基金收

益並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創造雙贏局面。 

 

十、住宅基金 

為健全住宅市場，提升居住品質，使民眾居住於適宜之住宅且享有尊嚴

之居住環境，配合住宅法規劃擬定住宅政策、蒐集公布住宅相關資訊，

並辦理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試辦計畫，藉由獎勵租屋服務事業開發民間住

宅出租取得社會住宅，提供弱勢家庭及就業、就學青年租屋協助。另為

促進公有建設再開發利用，改善整體空間環境與復甦都市機能、增進居

民公共利益，除興辦公營出租住宅外，另配合鐵路地下化，辦理苓雅區

機 11公共出租住宅計畫。 

十一、教育發展基金 

以「翻轉創新」、「深耕本土」、「放眼國際」三項教育願景做為對世

代的教育承諾，期透過各種策略持續提升教育品質、培養優質人才，提

升國家競爭力。將「翻轉教育」的理念付諸行動，致力推動「國際交流」，

培養孩子的國際視野。推動「高雄學堂」，讓小型學校重新詮釋了高雄

山海河港與各族群特色與課程；建置自造教育示範中心及校園創客基

地，逐步推動與產官學合作；推動策略聯盟學園，「愛河學園」、「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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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健康學園」、「旗津海洋學園」、「大寮國際學園」凝聚了在地特色

與人文情感；推動技職教育轉型，推動創新產學合作模式；發展民族實

驗學校、全方位海洋教育、校園空間多元創新利用，深耕了在地文化；

推動新南向政策，讓在地學生具備宏觀視野，深入了解東南亞國家各國

不同的文化與風土民情，讓本市學生能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來挑戰，

給孩子不一樣的未來及與世界競爭的實力。 

十二、促進產業發展基金 

為促進產業發展，鼓勵產業投資、研發與創新，以提升產業競爭力，創

造就業機會及繁榮地方經濟，本年度仍依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

例，續行補助投資本市之策略性產業利息、租金、房屋稅及新進勞工薪

資等。另為保護市民安全，有效管理本市既有工業管線，建立管線監理

檢查機制，落實管線所有人自主管理及使用者付費精神，以維護公共安

全，向管線所有人收取既有工業管線監理檢查費，以執行管線監理檢查

及防災應變之工作。此外，考量基金執行彈性，可配合經濟脈動，依實

際執行情形隨時調整業務方針，以推廣本市各項促進產業發展之創新創

業計畫，106 年度將自造者空間、數位內容創意中心、地方產業維新加

值、促進會展產業發展、建構商業品牌、策略及重點產業招商引資、循

環園區與產業空間布局等重要施政計畫自公務預算補助基金執行，107

年度將新南向計畫自公務預算補助基金執行，期能促進本市各項經濟活

動，以提升經濟發展。 

十三、捷運建設基金 

為提升捷運紅橘線路網交通運量，建構南北與東西十字相交織之環線，

規劃 22.1 公里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計畫，配合市區鐵路地下化完工時

程分兩階段辦理，第一階段自前鎮調車場至捷運西子灣站，長度 8.7 公

里，預定於 106 年 9月完工通車，其餘路段預計於 108 年 12 月全線完工

通車。另為增加路網服務範圍，利用現有捷運紅線進行延伸，推動岡山

路竹延伸線第一階段(捷運南岡山站至岡山車站)建設計畫，以促進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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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都會區長遠發展，起點為捷運紅線南岡山站(R24)，往北至臺鐵岡山車

站，計畫長度約 1.46 公里，預計於 109 年底完工通車。 

為配合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鐵路地下化工程，包含高雄、左營及鳳山

計畫共 15.37 公里，總經費 998 億 6,942 萬 9千元，本府分擔配合款 295

億 8,505 萬 1 千元，依計畫進度分年撥付鐵工局，並結合捷運及輕軌計

畫，提供都市發展再縫合機會，創造都市更新契機，健全都會區交通運

輸路網並改善環境品質，增進資源使用效益。 

伍、結  語 

特種基金在政府預算體系中，扮演協助政府推動政務、提供特定

服務，達成各項政策目標之角色，每一基金均負有所需達成之專項任

務。綜觀本年度各特種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大體而言，已考量

各基金特性，配合本府施政建設重點，依據各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自治條例，按其既定之長期願景、中程策略目標、經營政策、營運（業

務）要項及基金設置目的，積極有效提高資產效益，加強財務管理及

資金調度，妥善規劃運用積存賸餘，活化累存資金，發揮資金運用綜

效，預計實施結果，應可達成本府既定之施政目標。 

 


